


拟作出责令关闭、 吊销许可证或者其他具有许可性质的处理， 冻结存

款、 汇款，不在委托权限内。

五、 对受委托单位提出以下要求：

(一)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 ,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受委托的

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处罚案卷及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行政执法权；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 确保案件调查事实清

楚、 证据确凿充分， 证据材料具备合法性、 真实性、 关联性，法律适用准

确。

(二) 受委托单位应当执行查处分离、 收缴分离，规范实行集体研究

(一般处罚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应当集体研究决定， 并将讨论情况记录在

案， 建立档案， 以备查考) 、 回避、 告知、 听证、 裁量基准、 全过程记

录和立案、 结案、 备案以及信息公开、 信息上报等制度，并做好案件归档

等相关工作； 受委托单位应当使用规范的行政处罚文书，符合国家和省、

市有关规定。

(三) 建立过错追究制度。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应当建

立过错追究制度， 明确各科室、 各岗位在行政执法中的责任， 在违法事实

的调查取证、 证据和法律适用的审查、 处罚幅度的裁量、 处罚告知、 文书

格式直至上级审查等环节，做到层层负责， 分级把关，使执法责任制落到

实处。 对有重大过错、 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案件，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

任。

(四) 建立案件移送制度。 对超出委托权限的案件，凤翔区生态环境

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提出处理建议后， 报请市局法制与执法监督科， 市局按

有关规定将案件交相关科室处理。

(五) 强化案件审查监督制度。 凤翔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对

于案件的办理严格按照《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以及《宝鸡市生态环境

局行政处罚案件程序规定 (修订版) 》 《关于市级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工作

有关要求的通知》 执行。 市局法制与执法监督科将不定期对凤翔区生态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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